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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就股東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要求  

收取法院申請之進展  
 
茲提述 (a)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之公告，內容有關（其中
包括）要求人士提出的要求； (b)本公司日期同為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
的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通函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召開股東特別大會；

及 (c) 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月六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
股東特別大會延期； (d)本公司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日發布的公告（「該
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於要求人士向法院之申請。除非另有定義，本公告中

所使用的詞彙與該公告中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 
 
本公司謹此向各位股東通報最新進展，香港高等法院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

十一日審理了該傳票。經聽取各方陳述，法院拒絕向本公司或其任何董事

發出任何臨時禁令，並下令將該傳票延期至另行確定的日期進行實質辯

論。  
 
本公司正就該傳票向其法律顧問徵詢意見，並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維護

本公司及其全體股東的利益。本公司將依照上市規則，適時作出進一步公

告。  
 
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 

 
 

 
承董事會命  

新華通訊頻媒控股有限公司  
主席  

 勞國康  
 
 



 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，即勞國康先生及張建華先生；
三名非執行董事，即王冠女士、陳雲女士及方敏女士；及三名獨立非執行
董事，即王琪先生、邱伯瑜先生及梁雅達先生。  


